臺北市景美國小教師精進教學檔案及學生學習檔案展覽實施辦法
壹、依據：

一、臺北市105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。
二、臺北市105年度國民小學精進教學創新研究組工作計畫。
貳、目標：

一、樹立教師教學特色，激勵教師自我成長進修。

二、促進教師經驗交流，提供教師真實具體案例。

三、分享學生學習經驗，充實學生多元學習型態。

四、激發教師創新教學動機，精緻課程活動設計品質。

五、協同親師參與學生學習，了解學生成長進步軌跡。

六、活化靜態書面檔案資料，拓展檔案呈現廣度深度。

參、實施辦法：
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
二、活動對象：

(一)教師精進教學檔案：本校教師
(二)學生精進學習檔案：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
三、辦理方式及日期：

    (一)送件日期：班級學生先選出優秀作品3件，於105年4月29日16：00前送至圖書室；教師教學檔案請直接送至教務處，以利評選及展出，逾期不受理報名。
    (二)校內遴選：

      1.評審規準：根據複審之評選規準(請參見附件一)，從送展作品選出教師精進教學檔案2本及學生精進學習檔案2本參加臺北市比賽。

      2.檔案製作注意事項：

      (1)封面須呈現學校及作者之名稱。

          (2)作品及資料一律裝入A4大小透明內頁中。

      (3)自目次頁起標上頁碼，單面列印，每個透明內頁以2個單面A4為限（共2頁）。（檔案內之主題插頁應標上頁碼，資料不得以附件方式夾掛，其重要內容應整理成單頁展現。）

      (4)內頁部分（須包括目次），教師精進教學檔案以80頁為限，學生精進學習檔案以50頁為限；封面(含內頁)、封底(含內頁)得由參賽者自行利用設計，不列入此限。

      (5)動態成果、立體作品，可用照片呈現，但不得以電子媒體展示。

      (6)若作品以檔案資料夾送件，每頁資料袋開口處請用透明膠帶封口，以避免遺失。
      (7)教師會辦公室有得獎作品，可參閱。
四、獎勵：

　    獲選特優作品，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檔案比賽。
學生作品評選特優2名、優選及佳作若干名，頒發獎狀並於朝會時公開表揚。
五、本辦法陳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
附件一：

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精進教學檔案/學生精進學習檔案評鑑表

	
	項　　目
	具體細目
	得分
	總計

	形式
	清晰性

(10分)
	版面整潔、清楚、美觀。
	
	

	
	
	有目次，顯現檔案的架構。
	
	

	內容
	統整性
(25分)
	檔案中的教/學主題或活動有明確範圍。
	
	

	
	
	檔案內容能表現有系統化的教/學歷程。
	
	

	
	
	檔案中各項教/學資料的呈現與說明有完整性。
	
	

	
	
	檔案內容包含教師/學生對教/學的需求。
	
	

	
	適切性
(25分)
	檔案內容符合小學課程與教學的原理。
	
	

	
	
	檔案內容反應並滿足教/學的需求。
	
	

	
	
	檔案內容反映教/學目標與歷程。
	
	

	
	真實性
(15分)
	檔案內容是教/學的真實紀錄，而非資料匯集。
	
	

	
	
	檔案內容是長期累積的建構，而非臨時應付。
	
	

	
	
	檔案內容表現教師/學生在教/學過程的真實投入與成長
	
	

	
	創造性
(15分)
	檔案內容有特色，表現教師/學生的創意與巧思。
	
	

	
	
	檔案內容包含新的教/學的方法與內容。
	
	

	
	
	檔案內容表現教師/學生對教/學問題的洞察與發現。
	
	

	成果
	應用性
(20分)
	檔案的建構與內容可供教育同仁分享與參考。
	
	

	
	
	檔案的應用可增進教師/學生的教/學效果。
	
	

	
	
	檔案的應用有助於解決學校教育的問題。
	
	

	
	
	檔案的流傳與應用有助於提升教/學專業水準。
	
	


